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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罗定市春的加油站成立于 2007 年 08 月 01 日，占地面积 755.7 平方米，已取得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53816650030628），法定代表人：谭亚养，注册地址：罗定市加益镇合江黄沙口。

该加油站已取得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（粤云安经（甲）字[2018]0133），有效期至 2021 年 7 月 18 日，许可范围：

汽油、柴油（闭杯闪点≤60℃）***（备注：三级加油站，其中汽油罐 30m³×2 个；柴油罐 30m³×1 个）。

该加油站设置有 3个卧式 SF 双层油罐，包括汽油罐 30m³×2 个，柴油罐 30m³×1，依据《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

规范》（GB50156-2012，2014 年版）中第 3.0.9 条关于加油站等级划分的规定，该加油站总容积(柴油罐容积折半计入) V=30m3

×2+30m3×1×0.5＝75m3，油罐总容积 V≤90m3(柴油罐容积折半计入)，且单罐容积汽油罐≤30m3，柴油罐≤50m3。因此，该

加油站属于三级加油站。

该加油站现有员工 6人，其中安全管理人员 1人。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均已参加相应的培训并考核合格。该加油

站在经营管理上，针对自身经营特点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与岗位职责、安全管理制度、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及生产安全事故

应急预案等。

（2）评价结论

罗定市春的加油站的安全现状符合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，根据 2

015 年 5 月 2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）、《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》（GB50156－2012,2014 版）等法律、

法规的要求，具备换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安全生产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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